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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包头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门诊统筹最高支付限额的通知
各旗县区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，稀土高新区党群工作部，局机关各科室、所属各单位：

为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保障机制，逐步提高参保居民待遇保障水平，根据城乡居民基本医保门诊统筹运行实际，经研究决定，调整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最高支付限额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
居民医保门诊统筹一个自然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由原150元提高至320元。门诊统筹报销不设起付标准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支付范围的单次门诊医药费用，在我市医保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苏木（乡镇）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站、嘎查（村）卫生室，按政策范围内费用总额的65%比例报销。

二、有关要求
市、旗县区级医疗保障、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政策宣传，提高政策知晓率，切实维护和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。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要做好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系统配置，确保参保对象及时享受待遇。市、旗县区级医保经办机构要按相关要求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管理，严格执行预算管理，强化稽核检查力度，提升经办服务能力，切实抓好工作落实。
本通知自3月1日起执行，凡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待遇政策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包头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     包头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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